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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11屆第 4會期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7次全體委員會議 

 

  

 

 

 

併案審查少年事件處理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7案 

（書面報告） 

 

 

 

 
      報告機關：衛 生 福 利 部 

      報告日期：11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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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4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 7次

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少年

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廖偉翔等 18人擬

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

羅廷瑋等 17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林月琴等 24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沈伯洋等 19人擬具「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沈發惠等

16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

翁曉玲等 17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部承邀列席，深感榮幸，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有關多位委員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部意見綜合說明如下： 

一、 委員廖偉翔等 18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七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針對少年犯享法院審酌免刑之資格，自

原本犯最重本刑不超過 10 年以下之罪即符合，修正為凡

犯最重本刑超過 7年之罪者，即不得予以免刑規定，因涉

及司法量刑裁量，本部尊重司法院意見。 

二、 委員林月琴等 24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沈伯洋等 19 人擬具「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因應兒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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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公約第 10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67段建議，對於部分嚴重

犯罪兒少，必要時可附加紀錄塗銷之條件，且社會大眾對

於未成年犯罪者前科紀錄全塗銷有爭議，爰修訂塗銷紀錄

之對象與範圍，因有關前科紀錄塗銷條件須考量兒童權利

公約之兒少最佳利益，及是否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及

發揮再犯預防之效等議題通盤考量，本部尊重司法院意見

及委員會審查決議。 

三、 委員羅廷瑋等 17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委員沈發惠等 16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為強化少年法院保護處遇之彈性機

制，促進少年維持良善品行，發揮預防再犯效能，並保障

少年健全成長並協助其順利復歸社會，少年法院得適時依

少年個別需求彈性調整保護處遇，落實兒童權利公約處遇

多元化原則，同時強化少年前案塗銷之審查機制等規定，

本部尊重司法院意見。 

四、 委員翁曉玲等 17 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鑑於少年事件輔佐人具有司法與福利雙

重性格，除保障少年程序權益之外，尚擁有協助少年法院

促成少年健全成長司法之功能，影響少年發展甚鉅。惟現

行強制輔佐僅限於「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對弱勢少年保護有不足，爰增列身心障礙、原住民身

分、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等情形為強制輔佐範圍，惟是

否會對經濟弱勢家庭及少年產生社會烙印，及有關公設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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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人之服務量能是否充足等需審慎評估。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